
瓦房店市工业用地“先租后让”、“弹性年限出让”实施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国有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根据《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第61号令）、《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4〕119号）和《大连市支持产业发展落实产业用地政策实施细则》（大政办发〔2018〕41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我市辖区内新申请出让的工业用地在使用“先租后让”、“弹性年限出让”方式时，适用本实施办法。
　　第三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先租后让”是指对工业用地设定一定期限的租赁期，按照工业用地公开出让程序确定土地竞得人，由土地竞得人进行开发、利用、经营。待租赁期届满，达到土地供应合同约定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建设容积率等条件，办理土地租后出让手续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
　　第四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弹性年限出让”是指根据产业生命周期和企业发展状况，在法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范围内，实行差别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的土地供应方式。
第五条  工业用地出让应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并纳入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六条 “先租后让”的土地在租赁期内不得转租、转让；如抵押，抵押期限不超过租赁期限。
　  第七条  土地竞得人应当按照出让合同约定的用途、行业使用土地，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土地用途、行业类别及其他土地使用条件。
第三章  土地供应年限、价格和保证金
第八条 合理确定工业用地以弹性出让、先租后让方式供地的使用年限。采用弹性出让方式供应的工业用地，在不突破最高出让年限的前提下，首次出让年限不低于10年、不超过20年。采用先租后让方式供应的工业用地，租赁期年限不低于3年、不超过10年，与后续出让期总和不超过20年。特殊情况下使用年限需要超过20年的，须经集体决策确定。
第九条 合理确定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先租后让土地使用价格。对采用弹性出让、先租后让方式供应的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价格，按以下方法计算确定：
    工业用地使用权弹性出让的底价，根据工业用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市场评估价格进行修正后确定，修正系数为弹性出让年限与法定最高出让年限的比值，即：底价=（弹性出让年限÷50）×50年出让期评估的市场价。
    工业用地使用权先租后让的底价，根据租赁时的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市场评估价格进行修正后确定，修正系数为租赁年限加出让年限与法定最高出让年限的比值，即：底价＝（租赁年限＋出让年限）÷50×50年出让期评估的市场价。土地租赁期间租金为底价乘以租赁年限与租赁年限加出让年限之和的比，即：租金＝［租赁年限÷（租赁年限＋出让年限）］×底价。土地出让阶段应收取的出让金为土地交易成交金额减去租赁期间所交租金，即：出让金＝成交价－租金。
    采用弹性出让和先租后让方式供应的土地，续期时符合城市规划、国家产业支持政策的，按照续期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经集体决策确定续期土地出让价格。
“先租后让”的竞买保证金缴款比例为起始价的20%，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转为首期土地价款。“弹性出让”的竞买保证金缴款比例为起始价的100%，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转为出让金的定金。
第四章  办理程序
　　 第十条  对采用弹性出让、先租后让挂牌方式供应的工业项目用地，市科工局、市生态环境分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进行项目准入审查。
　　第十一条 由市科工局负责审核并报市政府同意后由市科工局与拟用地单位签订监管协议。市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出具环评意见书。
第十二条 市自然资源局根据拟出让工业用地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产业要求、固定资产投资强度等拟定出让方案，提交市建设用地收储规划交易工作委员会审议。
　　 第十三条 工业用地供应成交后，土地竞得人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先租后让）成交确认书》向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办理规划、土地手续，与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土地供应合同，缴纳地价款，申请核发不动产权利证书。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监管土地供应合同的履行。
　　第十四条  “先租后让”租赁期满后，达到土地供应合同约定条件，土地竞得人向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付清土地出让价款后，换发不动产权利证书。
　　 第十五条  “弹性年限出让”用地在签订出让合同后，相关手续的办理程序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第五章  供后监管
第十六条  弹性出让和先租后让到期续期或先租后让需办理租赁转出让的土地使用权人，须在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期限届满3个月前向市政府提出申请。符合要求的，按规定办理后续手续。土地使用年限不得超过法定最高出让年限。
  “先租后让”租赁期满前一个月，由市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监管协议和土地供应合同约定的事项进行考核。考核未通过的，市政府可按土地供应合同约定无偿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已经缴纳的土地价款不予退回。机器、工器具及工艺设施等不予补偿，动产搬迁费用不予补助。
因不可抗力或政府原因导致企业无法开发建设或运营的，土地使用权人可以申请解除土地供应合同。市政府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返还剩余年期已缴纳土地价款；无偿收回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机器、工器具及工艺设施等不予补偿，动产搬迁费用不予补助。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年。
附表：
土地租赁出让基准地价表
	   　使用方式
     价格
 土地级别   
	租赁（元/平方米）
	出让（元/平方米）

	
	3年
	5年
	10年
	10年
	15年
	17年
	20年
	50年

	一级
	27.6
	46
	92
	92
	138
	156.4
	184
	460

	二级
	24.6
	41
	82
	82
	123
	139.4
	164
	410

	三级
	21.6
	36
	72
	72
	108
	122.4
	144
	360

	四级
	18.6
	31
	62
	62
	93
	105.4
	124
	310

	五级
	15.6
	26
	52
	52
	78
	88.4
	104
	260

	六级
	13.2
	22
	44
	44
	66
	74.8
	88
	220


